
2026年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省的意见》任务分工方案中“优化城乡学校布局，适应人口变化形势，以县（市、区）为单位完善城乡学校布局规划。改善乡镇学校办学条件，重点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和寄宿制初中‘三所学校’，探索县域内大学区化、县镇村一体化办学管理模式，培育一批城乡教育共同体”的要求，以及《清远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教学点撤并工作的通知》中“2026年全面推进30人以下教学点撤并工作”的精神，全面推动基础教育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中小学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划方案。

一、基本现状

2025年，全县有完全中学1所，特殊学校1所，义务教育学校37所（初级中学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4所、完全小学30所），设有教学点8个。其中，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共15所。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20866人，其中小学生12883人，初中生7983人。2026年布局调整涉及9所学校。当前，部分乡镇教学点和村小学存在师资配备不足、学科结构不合理、专职安保与卫生人员缺乏等问题；幼儿班未完全达到“两教一保”配备标准。受师资与学生规模限制，部分学校教学氛围不浓，教师积极性不高，教育质量有待提升。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原则，通过撤并规模较小教学点，推进集中办学，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三、目标任务

按照“科学评估、积极稳妥”的原则，通过校车接送的办法，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将我县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到镇中心小学或中心学校，进行集中办学的方式，解决师资不足、教师结构性缺编等问题，从而实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标。

四、布局规划

按照“撤并条件成熟一所，撤并一所”的思路，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基础上，结合实际作以下规划：
（一）三江镇

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初中部原七、八年级在校生和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原七年级石泉班在校生整体分流至连南瑶族自治县花都石泉中学就读，并由连南瑶族自治县花都石泉中学负责本校初中阶段招生入学工作。
（二）寨岗镇

1.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中学配合开展大麦山镇片区七年级招生工作，招收大麦山片区4个班学生。
2.撤并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阳爱教学点，该校在读学生及幼儿可选择到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中心小学就读。
（三）大麦山镇

1.2026年秋季学期起，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中学七年级开设2个班，部分新生由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中学按自愿原则招录，有序推进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中学撤并工作，并入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中学。

2.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塘犁坑教学点2026年秋季学期起一年级停止招生，学生及幼儿可就近转入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白芒小学或幼儿园就读。

3.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望佳岭教学点2026年秋季学期起一年级停止招生，学生及幼儿可转入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或就近转入寨岗镇廻龙小学就读。

（四）涡水镇

1.2026年秋季学期起，连南瑶族自治县涡水镇中心学校撤初中部，并降格为完全小学，更名连南瑶族自治县涡水镇中心小学，初中生转入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就读。

2.撤并连南瑶族自治县涡水镇瑶龙教学点，学生及幼儿可转入连南瑶族自治县涡水镇中心小学或就近县城学校或幼儿园就读。

（五）三排镇

1.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油岭教学点2026年秋季学期起一年级停止招生，学生及幼儿可转入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三排中心学校或就近县城学校或幼儿园就读。

2.连南瑶族自治三排镇南岗教学点2026年秋季学期起一年级停止招生，学生及幼儿可转入连南瑶族自治三排镇南岗中心学校就读。

（五）香坪镇

连南瑶族自治县香坪镇中心学校撤初中部，并降格为完全小学，更名连南瑶族自治县香坪镇中心小学，初中生转入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就读。

五、实施步骤

（一）2026年3月

县教育局根据上级以及社会群众对布局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可行性分析，形成学校撤并初步意见。

县教育局将学校撤并工作方案初步意见提交县教育局党组会议审议，根据会议决定征求各镇政府意见。各镇人民政府听取撤并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意见，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2026年4月

县教育局根据各方面意见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完善学校撤并工作方案，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批。

（四）2026年6月

印发并公示学校撤并方案，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落实2026学年布局调整工作。
六、保障措施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为确保工作顺利推进，成立2026年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为组长、县政府办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教育、编办、财政、人社、交通等部门局长和各镇镇长为成员的组织机构。各镇政府、村委会成立相应撤并中小学校工作专班，完成撤并小规模学校，集中办学的工作。

2.落实职责，稳妥实施。压实各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属地责任。首先，各镇依照制定的撤并小规模学校集中办学工作方案，要切实将撤并小规模学校集中办学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面临的工作问题、细化工作措施等。其次，征求辖区群众意见并向群众做好政策宣传。加大对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形成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四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和氛围。广泛宣传通过撤并乡村小规模学校，集中办学的方式和效益，达到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我县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3.加大投入，规范管理。财政部门加大经费投入，统筹谋划布局工作，支持解决学生就餐、上下学交通和寄宿学生住宿等问题，并通过采取政府补贴、校车接送的方法保障撤并学校学生上下学安全。规范撤并学校资产管理，流动资产由县教育局管理调配，学校土地、房屋及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由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管理。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和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维护资产完整，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附件：2026年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情况一览表



